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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州 市 新 北 区 建 设 工 程

招 标 公 告（资格后审）

编号：3204111705220201-BD-001

1、工程名称：常州市新北区农村污水管网建设工程（一期）项目

2、工程概况：

(1)批文号：常开经计[2017]158号 (2)投资额：51355.2万元

(3)工程地点：常州市新北区
(4)建设规模：项目新建污水管网总长约435千

米，新建污水处理装置113处

(5)结构类型： / (6)质量等级要求：合格

(7)计划开、竣工时间：2017 年 10 月 ～ 2017 年 12 月

3、标段划分：AW

编号 标段名称
招标

内容

估算价

(万元)

申请人资质类

别、等级

注册建造师

资质等级

1

常州市新北区农村污水管网建

设工程（一期）项目施工一标段

（温墅里、狄家村、背阴庙、中

巷村、油榨边村、顾家村、匡家

村）

市政 2700

市政公用工程施

工总承包叁级及

以上

市政公用工

程二级(含

以上)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企业、建造师报名的业绩条件： / 。

5、其他报名条件：

（1）本工程为网上招投标；

(2)投标保证金 50 万元/单位/标段，必须在投标截止时间前以转账方式从投标单位基本

账户转入常州市新北区建筑工程管理中心投标保证金专用账户，户名：常州市新北区建筑

工程管理中心，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新北支行营业部；账号：615101040218458；首

次缴纳投标保证金的单位须在投标截止时间前携带基本账户开户许可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加盖公章）至常州市新北区渭河路 2 号人防大楼 108 室备案。投标单位应充分考虑在

途时间，确保投标保证金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到达投标保证金专用账户。年度保证金用户按

常州市城乡建设局常建[2012]211 号通知要求执行。

（3）根据建筑市场廉政准入规定，投标单位于投标截止时间前应无行贿犯罪记录。

（4）根据常新政规［2010］2 号文件规定，投标单位在资格审查时应出具《新北区建设市

场信用备案登记书》，投标单位的投标注册建造师应为《新北区建设市场信用备案登记书》

中所登记备案的执业人员，联系电话：0519-83858915；

（5）投标注册建造师无在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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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投标注册建造师必须准时参加开标会议，否则将拒绝接受其单位投标文件，并记不

良记录；

（7）评标办法详见附件一。

（8）本工程采用资格后审，开标后对投标单位进行资格审查。

（9）所有投标人须具有常州市“市政企业信用考核得分”。 已参加信用考核的市政企业，

以信用评价管理子系统中的信用考核得分参与投标； 本地新办市政企业或新进我市外地

市政企业未参加信用考核的，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的初始市政信用分参与投标。

（10）不接受为本工程前期准备提供设计或咨询服务的单位的投标。

6、资格审查的相关资料：

6.1 资格审查需提供的资料原件：

（1）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企业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被委托人第二代身

份证、投标注册建造师第二代身份证；

（2）投标注册建造师须提供社保机构出具的投标单位为其缴纳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缴

纳凭证原件（加盖社保中心章或社保中心参保缴费证明电子专用章，非社保手册）,缴纳

时间为 2017 年 6 月至 2017 年 8 月连续三个月；

（3）投标保证金收款收据；

（4）新北区建设市场信用备案登记书。

6.2 资格审查需网上审核的资料：

（1）企业营业执照；

（2）企业资质证书；

（3）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

（4）投标注册建造师注册证书；

（5）投标注册建造师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 证） ；

特别提醒：

1 以上 6.1 款要求的资料必须提供原件；

2 以上 6.1 款及 6.2 款要求的资料必须另外提供二份有效复印件，复印件必须按上述顺

序装订成册并每页加盖单位公章；

3 除身份证原件、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原件、企业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

投标保证金收据原件不用装袋、密封，其他资格后审资料必须一起装袋、密封（注：

密封袋骑缝处须加盖报名企业公章）、标志（注：密封袋上注明工程名称、报名企业

全称并加盖报名企业公章和法定代表人印章）后在投标截止时间前一次性递交，投标

截止时间后不再接受补充资料。

4 企业法定代表人办理招投标事宜可不提供授权委托书。



3

5 在规定时间内资格后审所需各项资料如未提供或提供不全，作资格后审不合格处理，

所带原件必须能完整证明公告要求事项。

6 资格审查资料 6.2 款须以已录入“常州市建设工程电子化招投标系统”“企业诚信库”

的信息为准，按苏建招[2015]29 号文第二条（三）款执行，且内容、印章完全，并在

有效期内，未按要求录入的作资格审查不合格处理。

⑦ 资格审查资料未按要求提供或未录入“常州市建设工程电子化招投标系统”（5.0 系

统资料库）并通过审核的均不作为资格后审的依据。

7、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及投标注册建造师须携带第二代身份证及企业加

密锁于投标截止时间前到达开标现场并签到，并在招标人按开标程序进行点名时，向招标

人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本人第二代身份证，以证明其

出席，如需远程解密的，必须在投标截止时间前提出书面申请，未按以上要求，其投标文

件将作无效投标予以否决。

8、公告时间：

本公告发布时间为：2017 年 8 月 31 日至 2017 年 9 月 4 日

9、招标文件的获取：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可 2017 年 8 月 31 日至 2017 年 9 月 4 日登陆 “常州市工程交易

网”“投标单位登录”栏目获取本项目招标文件。 招标文件每套售价 300 元，售后不退。

10、任何不符合招标公告（包括附件）要求的情形均视为资格审查不合格。

备注：

一、信息公布、招标文件（工程量清单、图纸）的下载、招标控制价的下载、招投标答疑：

常州市工程交易网，网址 http://www.czgcjy.com/czztb/

二、招标文件自由下载，上传投标文件时须通过网银支付 300 元费用。

三、本工程不满 3 家投标单位，招标人将重新组织招标。

四、由于招标文件模块限定，评标办法以招标公告附件评标办法为准。

五、本工程所有的资审资料，都必须在有效期内。如有关的资审资料在年审中的，资审时

必须出具发证单位证明的原件；如有关的资审资料已经年审通过的，资审前必须在 5.0

库里重新上传新的资料扫描件，请各投标单位务必注意。

六、项目报名成功以上传投标文件成功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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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人：常州新美水务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 常州国联佳信造价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地址： 常州市新北区 地址： 常州市新北区

联系人： 联系人： 张莹

电话： 电话： 0519-81580819

传真： 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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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评标办法

当成功上传投标文件并签到的单位≤30家时，直接进入开标程序；当成功上传投标文件

并签到的单位>30家时，按签到顺序由招标人代表随机抽取20家单位进入开标程序，未入围单

位直接退回材料离场。

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对各投标单位投标文件中的信用分得分、商务标等方面进

行综合评分。具体办法如下： (共计 100 分)

一、 技术标：不需要

二、商务标：(96、97、98分)（具体数值随信用分浮动）

1、确定有效投标报价：

凡符合招标文件、招标答疑纪要等有关招标实质性要求，且在招标控制价(最高限价)及

以下的投标报价均为有效投标报价，未能实质性响应上述有关招标要求的投标文件为无效投

标文件。

2、打分

（1）确定评标基准价：通过相关投标数据合成确定评标基准价，高出或低于此基准价相

应扣分。评标基准价=（A×50%+B×30%+C×20%）×K；

（2）A=本次招标项目最高投标限价×（100%-下浮率△）；

B=在规定范围内的本次投标除C值外的任意一个有效投标价；

C=在规定范围内的本次开标最低有效投标价

A值、B值、C值参与评标基准价计算时，最高投标限价和有效投标报价均扣除暂估价后计

算，本工程暂估价为 150 万元。

规定范围为：高于［(本次所有有效投标报价的平均值×0.7+本次招标项目最高投标限价

×0.3)×0.75］的有效投标报价；

K为下浮系数，取值范围为95%、95.5%、96%、96.5%、97%、97.5%、98%。

（3）各有效投标价扣除暂估价后与评标基准价比对，等于评标基准价的得满分，高出或

低于此基准价相应扣分，每高或低1%扣（0.4、0.5、0.6）分。具体扣分值在开标后评标委员

会所有评委确定有效标后由招标人代表进行随机抽取。（按内插法，四舍五入取两位小数）。

注：①Δ 为以最高投标限价为基数的下浮率，本工程为： 16%、17%、18%、19%、20%、

21%、22%、23%、24%、25%共10个数值。②C值的确定：按公式计算出本工程的规定范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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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规定范围内的最低有效投标报价即为C值。③（不含C值）B值随机抽取确定。④开标时有效

标少于等于3 家的，不再合成计算评标基准价，最低有效投标报价即为评标基准值。

3、报价合理性分析打分（扣分项，最多扣80分）（合理性分析细则见附件二）。

注：开标时有效标少于等于3家的，不再进行报价合理性分析。

4、所有抽签均在开标后评标委员会所有评委确定有效标后由招标人代表进行随机抽取。

5、评标委员会在评标报告上签字后，ABC合成评标基准价不因招投标当事人质疑、投诉、

复议以及其它任何情形而改变，评标过程中的计算错误调整除外。

三、信用分得分（2分、3分、4分）（具体数值在开标现场由招标人代表随机抽取）

信用分得分的评分依据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公布的投标企业信用考核得分。投标企业信

用考核得分等于该投标人的企业信用考核得分乘以企业信用因素评分值占总分值的比例。投

标人的企业信用考核得分以投标截止时间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最新公布的得分为准，具体按照

《常州市市政企业信用考核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常建〔2017〕51 号）执行。

四、定标

以上各项得分相加即为投标人的评标总分，评标总分最高者为第一中标候选人。若评标

总分相同，则选择其中投标报价低者为第一中标候选人；若评标总分相同，投标报价也相同，

当场按签到顺序抽签确定中标候选人。

注意事项：

1、一旦发现中标候选单位的投标注册建造师已有在建或已另有工程中标的，则取消其中

标候选人资格，同时按相关法律、法规处罚。

2、一旦发现中标单位存在非法转包、转让、挂靠等行为的，将依法进行处理，给招标人

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3、本工程招标公告中的评标办法与招标文件中的评标办法不一致时，以招标公告中的评

标办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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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投标报价合理性分析办法(试行)

针对投标报价中恶意的不平衡报价，现在增设投标报价合理性分析（80分）

1、本工程采用投标报价合理性分析，工程量清单各子目的限价（采用Excel 或dbf 格式）

与最高投标限价同步公布。

2、分别计算出工程量清单各子目（或总措施费）的报价合理性分析评标基准值（J0）：

J0=[K0*55%+（S1+S2+S3）/3*45%]*（1-F）

其中：K0 工程量清单各子目的限价（或总措施费），各有效投标文件的相应子目综合单

价（或总措施费）的最高价S1、中间价S2、次低价S3，F下浮系数；

中间价按有效投标单位总数计算，如有效投标单位总数为奇数取中间值；如有效投标单

位总数为偶数按投标单位总数除以2的数值，按从高到低排序计取。

方案：在所有的有效投标报价单位中，提取投标报价的每个子目综合单价为最高价、中

间价、次低价与工程量清单各子目的限价合成；

上述方案中，S1、S2、S3 如超过K0值的则剔除，以K0进入合成。

本工程下浮系数F为35%，总措施费为45%；

3、不平衡报价分析：

（1）将投标单位工程量清单各子目的综合单价（S）金额与合理性分析基准值相比较A0=

（J0-S）/J0*100

（2）将投标单位工程量清单各子目的综合单价（S）与工程量清单各子目的限价比较B0=

（S-K0）/K0*100

（3）将投标单位总措施费（S）与合理性分析基准值相比较C0=（J0-S)/J0*100

4、投标单位每个子目的A0、B0、C0 值必须在一个合理范围内，如果超出范围，按“投标

报价合理性扣分表”的规定扣分，扣满80分为止。

5、评标委员会在评标报告上签字后，招投标当事人质疑、投诉以及其他任何情形都不改

变J值的结果。

6、不合理投标报价的企业信用扣分按常建〔 2017〕 51 号文件执行。

注：1、开标时有效标少于等于3家的，不再进行报价合理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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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投标报价不合理扣分表

A0值 A0≤6 6＜A0≤10 10＜A0≤15 15＜A0≤20 20＜A0≤25 25＜A0≤30 A0＞30

扣分 0 0.02 0.1 0.5 1 2 5

B0值 B0≤0 0＜B0≤6 6＜B0≤10 10＜B0≤15 15＜B0≤20 20＜B0

扣分 0 0.5 1 2 5 10

C0值 C0≤40 40＜C0≤50 50＜C0≤60 60＜C0≤70 70＜C0

扣分 0 1 2 4 5


		2017-08-30T15:21:59+0800
	4页(377,649)
	常州国联佳信造价师事务所有限公司(536)
	我检查过该文档，并且进行签章及数字签名




